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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张珠法） 应急车
道是生命通道，不得擅自
占用。9月 10日，记者从
泉州高速交警支队四大队
了解到，近日，该大队接到
网友举报，一男子在泉州
高速辖区的应急车道上拍
视频。

民警迅速展开调查，随
后了解得知，该男子自驾行
驶至泉州湾跨海大桥路段，
觉得此处风景甚好，便罔顾
安全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内，
拿出手机拍起了小视频，并
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

民警发现，被举报车
辆后方并没有按规定要求
放置警示牌，同时违法占

用应急车道的危害性很
大。民警立即与该男子取
得联系，经过耐心教育，该
男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和危害性，表示已将该抖
音视频删除，并保证下次
不会再有类似事情发生。
最终，该男子被处以记 9
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泉州高速交警提示：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
驶，非紧急情况时，不得在
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
因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停
车，应该开启危险报警闪
光灯，并在车后 150 米处
放置危险警告标志，人员
应该马上撤离现场转移到
安全区域。

法官表示，安全保障
义务一般有两方面要求：
一是对物的要求，应当保
证场所内建筑物、设施、

设备的安全性，对安全隐
患设立警示标牌并及时告
知；二是对人的要求，应
当配备专门人员进行管理

和救助。本案中，超市作
为公共经营场所，对消费
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要高于
一般非经营场所，作为经

营者，对进入场所的消费
者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
务，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
危险。

为 了 图
一个安全省
心，不少驾驶
人酒后会选
择代驾服务，
解决“后顾之
忧”，可往往
有人在酒后
心存侥幸，选
择“ 以 身 试
法”。殊不知，无视交通安全后付出的“代价”更大。9月11日，记者从泉州
高速交警支队一大队获悉，近日，辖区查获一男子醉驾上高速，而导致醉驾
的原因，竟是因嫌代驾费贵。

5日晚，泉州高速交警在晋江池店收费站入口开展统一行动。当晚11
时17分许，一辆小型轿车在距离检查点不足50米处突然停车，随后走走停
停，行为颇为异常。执勤民警发现后立即拦停该车进行检查。经呼气式酒
精检测，该车驾驶人柯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69mg/100ml，达到醉酒驾驶机
动车标准。

据了解，驾驶人柯某当晚和几个朋友在晋江某KTV喝酒，等到喝完酒准
备返回莆田家中时，同车同伴让其花200元叫个代驾，但柯某觉得路程远代
驾贵，而且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应该没有交警，于是便铤而走险酒后
驾车，没想到在高速口被民警逮个正着。

经抽血检测，柯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57.19mg/100ml，已涉嫌危险驾驶
罪。柯某将面临吊销驾驶证，并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同时还将承担相应
的刑事责任。为省代驾费，却付出高额罚款的严重代价，这回真是亏大了!

超市内滑倒骨折 责任如何担？
法院认定，超市承担90%赔偿责任，须赔偿14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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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晚，南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在辖区内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
防集中严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统一行动。

10日凌晨0时20分许，沈某驾驶小型轿车途经南安市溪美港仔渡桥路
段时被城区中队民警当场查获，经对其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沈某体内酒精含
量为32mg/100mg，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随后，在对沈某进行进一步询问时，执勤民警在现场又查获了梁某驾驶
的小型轿车，经对其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梁某体内酒精含量为57mg/100mg，
同样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两人在等待处理时，一直尴尬地笑。原来沈某与梁某是好兄弟，住得很
近，当晚是在中秋聚餐时一起喝的酒，本来已叫车回了家。到家之后沈某想到
自己的是新能源车，没有充电隔天无法使用，于是两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又骑着
电动车回到喝酒的地方，双双开车回家，在溪美港仔渡桥路段被查获。

这期间两人回忆说：“来回两次都没有看见交警在查酒驾，想着第二天
还需要用车，于是又回到了喝酒的地方驾驶车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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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兄弟”齐酒驾 双双被查

嫌代驾费贵
男子醉驾上高速

拍案说法
顾客开开心心去超市购物，却因为员工调整陈列商品把透明板放到地

板上，造成顾客不慎踩踏透明板而摔倒，经诊断为右股骨粗隆骨折，构成十
级伤残。顾客要求超市赔偿，超市则认为顾客自己未注意，也有责任。法院
审理认定，超市须承担90%的赔偿责任，共计14万余元。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
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
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
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
不受损害的权利。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宾馆、商场、
餐馆、银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等经营场所的经
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法条点睛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2021年 1月，泉州市区
某超市在调整陈列的物品
时，员工将门店用于调整商
品陈列排面的装饰材料透
明板从红色叉车上拿下放
在地板上。顾客苏某某在

超市购物经过该处时不慎
踩踏透明板导致摔倒受
伤。事发后，苏某某拨打
120急救并报警，被送往医
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股
骨粗隆骨折。治疗期间，超

市垫付医疗费用 2000 元。
后经鉴定，苏某某构成十级
伤残。

苏某某认为其摔伤是
由于超市工作人员未尽到
合理的提示和管理义务，超

市理应承担赔偿各项损失
的责任。超市则认为苏某
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未尽合理的安全注意义
务，对损害发生存在过错，
应减轻超市的责任。

丰泽法院经审理认为，
超市作为对外开放场所且
从事经营活动，显然其对商
场内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负有保障义务。涉案事故
缘于超市员工在调整陈列
物品时，将用于调整商品陈
列排面的装饰材料透明板
从红色叉车上拿下放在地
板上。苏某某经过时，因踩
踏透明板而摔倒受伤。

经查证，超市摆放透明

板是临时性的行为，其对该
临时性行为本应当尽最大
可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
范和制止危险的发生，如加
设简易围栏或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但超市在放置透
明板现场未安放警示标志，
也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消
费者对于该临时性行为显
然无法充分预判，正因该超
市未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故对本起

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
其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发生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同时，苏某某作为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其在商场购物时也
应当尽到一定的安全注意
义务。诚然，作为消费者
在商场购物时由于过分信
赖商场的环境安全，目光
主要集中于商品之上，但
不能以此排除消费者应尽

到的安全注意义务，同时
也不能苛责或过于要求消
费者安全注意义务的程
度，故苏某某亦应承担本
案事故的部分责任。

综上，法院综合衡量双
方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
小，酌定该超市承担合理费
用9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
苏某某各项损失共计 14万
余元，其余损失由苏某某自
行承担。

案例回顾：调整商品未警示 顾客踩到透明板

法院：公共经营场所 有安全保障义务

说法：安全保障义务 要求做到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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